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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吉林

近日，龙井市人民法院快
速调解了一起业主和实际居住
人不一致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案件，不仅顺利解决了当前纠
纷，还帮助双方厘清了后续物
业服务相关问题，取得了良好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该案件系某物业公司起
诉被告李某支付拖欠的 2022
年及 2023 年物业费的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案件。开庭前，法
官通知李某按时参加庭审，接
电话的却是李某的儿子，其表
示该房屋一直由自己居住，之
前的物业费都是自己交的，因
为自己的车在小区被刮，去物
业调监控时被告知无法调取，
物业也不给维修车辆，且小区
卫生打扫不及时、不干净。“我
不同意交物业费，原告想要物
业费直接找我就行，跟我父亲
没有关系，他也不知道小区物
业服务情况。”李某儿子表示。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

案合同约束的是物业公司与
李某，李某儿子在无授权委托
的情况下并不能代替李某出
庭应诉。若是简单就案办案，
不仅不能解决原告与李某之
间的纠纷，增加双方当事人诉
累，还有可能激化物业公司与
李某父子之间的矛盾，为了妥
善解决该案件，法官耐心向李
某儿子释法明理，告知其根据
民法典相关规定，物业服务合
同属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
律保护，同时合同义务应由合
同当事人承担。因为该物业
服务合同是由物业公司与李
某签订，所以物业公司找李某
要物业费并没有错，如果想解
决纠纷，法院可以组织调解，
李某儿子表示同意。

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原
告同意减半收取物业费，车辆
维修费不再负担，李某儿子表
示认可并当场支付了物业费，
物业公司提交了撤诉申请书，

该案件得以圆满解决。另外，
在法官的建议下，物业公司与
李某父子办理了变更物业服
务合同的手续，将合同乙方由
李某变更成李某儿子。

法官说法：根据合同相对
性原则，合同的权利义务只对
合同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
非合同当事人的第三人不能
承担合同责任。本案中李某
与物业签订服务合同，出于个
人原因未接受物业提供的服
务，并不能作为拒不支付物业
服务费用的理由。及时对物
业 服 务 合 同 进 行 变 更 ，才 能
最大限度保护原被告双方的
合法权益。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法治意
识，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发挥
法治副校长的职能作用，近日，在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长春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长春市
宽城区法院联合“吉报融媒·长
春市小山小水科普志愿者服务
队”举办法院开放日活动，让35
名小朋友“零距离”接触、了解法
院工作，培养少年儿童的法治意
识，根植法治梦想。

首先，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
陈颖对小志愿者们的到来表示
热烈的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法院
职能和宽城法院的相关概况，激
发了小朋友们对法院继续探索的
兴趣。随后，在法院干警的带领
下，小志愿者们先后参观了立案
大厅、党史长廊、宪法宣誓墙等场
所，审管办法官助理蔡文蕾详细
介绍了法院的立案流程和诉讼服
务的便民措施，带领小朋友们沉
浸式参观了院史文化长廊和宪法
宣誓墙，让小朋友们感受到了法
院的庄严和法律的权威。

参观过后，蔡文蕾以“关爱
明天 与法同行”为主题，为小志
愿者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

课。她详细讲解了有关预防电信
诈骗与校园欺凌的相关知识，引
导小朋友们学习相关知识，识破
电诈骗局，注重自己的身心健康，
不要成为校园欺凌的施虐者与受
害者。她的精彩讲解让小朋友们
沉浸其中，最后，大家纷纷就“小
学生如何遵纪守法”举手发言，表
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现场气氛
热闹活跃。

随后，小志愿者们跟随工作
人员来到法庭，穿起法袍、拿起
法槌，争相扮演法官、书记员、法
警等各类角色，随着法槌敲响，
孩子们开启了法治之旅，“沉浸
式”体验了一次特别的“庭审”。
庄严的国徽、威严的法台、宽大的
法椅，让小志愿者们顿感庄重和
肃穆。庭审现场秩序井然，小朋
友们全程严肃认真，真切体会着
法律的威严和神圣。模拟法庭结
束后，法官助理对小朋友们的表
现进行了点评，并对学生和家长
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随后，志
愿服务团队中的小记者对小演员、
小法官进行了采访，孩子们纷纷表
达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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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开庭！“小法官”已上线
长春市宽城区法院举行法院开放日活动业主和实际居住人不一致

物业费应由谁负担？


